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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 我國現行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所規定的員額評鑑機制，對機關人力管理的意義為何？辦理原

則及內涵為何？請分別說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從中央政府總員額法切入，單以員額評鑑機制作為考點，需注意員額評鑑在績效管理、組織改造

下的意涵。

答： 
(一)員額評鑑機制之管理意義：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8條之規定：「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力之工作狀

況，並依相關法令對於不適任人力採取考核淘汰、資遣、不續約、訓練、工作重新指派等管理措施。機關

新增業務時，應先就所掌理業務實際需要及消長情形，調整現有人力之配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員額

應予裁減或移撥其他機關」是以，員額評鑑不只是「數人頭」的工作，而是對組織與人員進行全面性的檢

視，以求人力合理配置、人力功能得以發揮。

(二)員額評鑑機制之辦理原則：員額評鑑之方式已由過去每年由行政院擇定重點機關（構）評鑑，改為各一、

二級中央機關每2年需對所屬機關進行全面行評鑑，員額評鑑已成為評估各機關人力工作狀況及員額合理配

置之常態性機制。隨著「行政院組織改造」啟動，並以精簡行政院所屬機關組織與員額為基本原則，使得

員額評鑑不僅是重要配套作為，更會連帶改變各機關業務、編制，以及人員任職的權利義務，基於此，執

行評鑑除了應考量技術層面的變動外，更應注意其對機關人事管理與人力運用的影響。員額評鑑的關切重

點不只是機關人員數目增減而已，更重要的，是應將評鑑作為組織績效管理，以及人員知能與職能表現的

整合機制，並且藉此發揮評鑑的積極效益，亦即將評鑑結果作為機關進行人事管理與人力運用的基本依

據：一方面促使機關各項運作與政策目標更密切結合；另方面也提供人員創新與自我提升的動力。

(三)員額評鑑機制之內涵：員額評鑑的主要工作就是評鑑小組考察各機關對評鑑指標項目表現情形，並經討論

形成結論後，進行員額控管與精簡。但是績效管理應與組織管理相結合，員額評鑑應可賦予更積極的管理

意涵，具體有下：

1.調整機關目標：員額評鑑由於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以及總員額法訂定員額上限，故普受公務人員關

注，然而從績效管理角度而言，評鑑也正是通盤審視機關既有目標的契機。由於許多機關設置已有長久

歷史，在時空轉變與科技進步下，組織目標不一定能與時俱進，或是符合現有員額能力負擔，故藉由評

鑑瞭解人力運用情形，正可作為調整機關總目標的最佳依據。

2.檢討管理策略：今日政府事務經緯萬端，且常需跨單位、跨專業的合作，故管理者即使事必躬親也不一

定符合各界期望。因而藉由評鑑與管理的交互運用，應可以協助發掘各單位與人員工作上的強項與弱

勢，同時協助管理者檢討現行策略，包括汰弱扶強及設定工作重點、優先次序等，進而達成「事半功

倍」效果。

3.改變工作內容：如前所述，「由下而上」的指標內容呈現方式，將可促使人員發揮積極功能，而對組織

管理而言，則是工作的重分配與再設計。在人力有限的情形下，「一個蘿蔔一個坑」、「做一天和尚撞

一天鐘」的思維將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將是藉由評鑑的整體考量，使人員必須界定本身工作步調與

重點，以及與其他職務相互配合的可行性，以期具體呈現該職務的重要性及績效。

若員額評鑑只是「為評鑑而評鑑」，甚或「為裁員而評鑑」，則不僅窄化其功能，更可能引起受評機關與

人員不必要的疑慮與抗拒；如能以績效管理進行觀念轉變，並結合組織人力運用目標定位與人力管理，則

不只可擴大評鑑綜效，更應是受評機關與人員較可以接受的可行政策。

二、請說明培訓的主要意義為何？在我國現行公務人員培訓制度中，有那些可再強化的面向？（25

分） 

試題評析 以文官興革方案為政策方向，測試考生對於培訓整體制度的瞭解程度。

答： 
(一)公務人員培訓制度乃由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負責，就其培訓業務觀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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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意義乃在提升公務人員之職能、態度與觀念，以利公務人員能正確且有效地完成其工作任務。培訓

之內容包含：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在職訓練進修、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升官等訓練、行政中立與公務倫理

訓練等等。 
(二)依考試院所提出之強化文官培訓功能規劃方案之革新建議，文官培訓之革新建議包含下列四點： 

1.增加錄取名額，落實選訓功能，完善考選制度。 
2.結合培訓任用考績陞遷，有效提升文官行政效能。 
3.健全培訓體系，完備運作機制。 
4.建構高階文官發展性培訓機制。 

 
三、公務員應負之責任包括行政責任、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請分別說明其內涵，並舉實際例子說

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以公務員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為核心，注意需舉例說明。 

 

答： 
當公務員有違法、失職之行為時，將發生行政、刑事及民事責任。僅以「公務人員甲於執行公務期間因駕

駛不當而撞傷民眾乙」為例，說明如下： 

(一)行政責任：包含依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之懲戒或懲處。懲戒處分包含1、免除職務。2、撤

職。3、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4、休職。5、降級。6、減俸。7、罰款。8、記過。9、申誡。而懲

處包含年終考績與專案考績，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或專案考績一次記兩大過，都將予以免職。 
就上開案例而言，甲於執行公務期間因駕駛不當而撞傷民眾乙，依其違規情節之嚴重程度而給予不同之懲

戒或懲處。 
(二)刑事責任：依刑事相關法規而為處罰，如案例之情形，甲可能觸犯業務過失致傷罪。需注意者，甲若受刑

事制裁，並不能免除其行政責任，懲戒或懲處仍得予以處罰。 
(三)民事責任：係指依民事相關法規所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案例之情形，甲除需依民事第184條之規定負損害賠

償責任外，其所屬機關也可能依民法第188條或國家賠償法而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基於現代人事行政的專業精神與積極服務態度，請闡述人事人員的主要職能及可能的限制，並

提出自己的論點予以評述。（25 分） 

試題評析 
以人事人員切身的基本職能為考點，測試考生對此一職務的瞭解程度。然而，此為四等考試之題

目，要求委任官等之公務員提出興革建議，命題意旨似乎有點不切實際。 

 

答： 
(一)銓敘部於2011年進行人事人員應具備核心能力及行為構面重要性調查，將核心能力分為「發展潛能」、

「顧客服務」、「績效管理」、「資訊技術」及「人事法規」等5項，希望將人事人員提升到人力資源管理

層次。因此，為因應整個大環境的變遷與管理思潮與實務的發展，人事人員的角色功能應與時俱進，除了

傳統人事幕僚角色外，更必須提高功能層次，積極的思考如何提升整體公務人力素質、強化政府施政績

效、型塑優質行政文化，並在組織整體策略下，運用創新及彈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成為達成「組織

目標的策略推手」，以及「人事政策互動的溝通橋樑」。也就是說，隨著環境的變遷，人事人員應具備策

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與能力。 
(二)然而，目前公部門人事人員之進用，主要以各類「人事行政」公職考試為主，從筆試、錄取訓練到試用等

階段，能否將人事行政的功能提升到人力資源管理層次以及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層次，有待商榷。人事人

員要轉變至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層次，應就組織結構、角色定位及人事制度施行全面性盤點與分析，並於

人員任用、晉升、薪級結構、訓練及進修等進行整體性規劃，如此有助於厚植人員的專業能力，對組織行

政效率與效能亦有提升之功效。 
 


